
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

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

发改价格〔2017〕1186 号

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水利部、农业部、国家知识产权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财政厅（局）：

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，切实减轻社会负担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

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，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、公民出入境证件费等

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（见附件）。

二、2017 年 7 月 1 日前应交未交的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，补交时应按原标准征收。

三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价格、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出台的行政

事业性收费政策进行全面清理，及时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，并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

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解读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。

四、各地区、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，对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，

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。

五、各级价格、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违反政策规定的

收费行为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予以处罚。

附件：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财 政 部

2017 年 6 月 22 日
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xgk/zcfb/tz/201706/W020190905516491803044.pdf

